
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分流方案

（2021级开始适用）

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为了宽口径培养创新型人才，顺应当今社

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更高要求，实施“大类招生，专业分流”

的人才培养模式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特制定专业分流方案。

一、分流原则

1.坚持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。确保本科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

机会公平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正。

2.尊重学生个性发展。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依据专业分流

排队规则，综合考察大一学年的学习成绩，将其分流到环境科学、环

境工程、生态学三个专业。

3.实施专业弹性分流。专业分流计划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实际接收

人数的110%。

二、分流对象

1．分流对象为按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招生的非定向全日制普

通本科生。

2．分流专业为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和生态学。

三、分流程序

1. 第一学期，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。

审定专业分流方案、确定专业计划接收人数等。

2. 第三学期初，公布专业分流的相关信息。



在学院信息公开平台上陆续公布专业分流的相关信息，包括：分

流实施办法、学生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的排名情况、分流专业的接

收人数等信息。

3.第三学期开学前一周，统计学生填报志愿，按分流原则进行专

业分流调节，并公布分流结果。

4.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，学生至各系正式报到。

四、监督约束机制与申诉渠道

为了保证分流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分流工作在学院教务委

员会领导下进行，对分流工作全过程实行全面有效监督。

如对分流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分流结束后一周内向学院提出书面申

诉意见，由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作出答复。如仍持不同意见，

可逐级向上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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